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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卫生厅关于调整全省卫生监督
管辖权限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78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省卫生厅《关于调整全省卫生监督管辖权限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省移交各市州管辖的具体单位名单由省卫生厅另行发文。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调整全省卫生监督管辖权限的意见
(省卫生厅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长期以来,全省卫生监督工作一直实行分级管理的管辖方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省级卫生监督机构今后原则上不直接监管具体单位,各地卫生监督管辖也要由分级管理方式向属地管理方式转变。为加快推进我省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经省政府同意,省卫生厅决定对全省卫生监督管辖权限进行调整。现提出如下具体意见: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监督机构要提高对卫生监督管辖权限调整工作的认识,坚决克服本位主义,真正树立大局观念,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和《关于调整全省卫生监督管辖权限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附后)要求,认真做好这项工作,推动全省卫生监督体制的深化改革。

　　二、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结合管辖权限调整工作,强化职能转变,调整工作重心。省级卫生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省卫生执法监督工作的组织协调、宏观管理和培训指导,查处大案要案,并加强对全省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和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市州、县(市)两级卫生监督机构是一线执法监督力量,主要负责对所管辖单位的具体监管工作。

　　三、各市州在对本级管辖单位进行调整时,要严格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调整原则和调整方法开展工作。要将省移交各市州管辖的单位,连同本级管辖单位,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一并调整,应向县(市)移交的要全部移交,不得违背原则予以截留。

　　四、在调整工作中,各地要严格遵守各项卫生监督工作规范,不得对交接的被监管单位重复收费,给企业增加负担。各市州卫生行政部门在调整过程中要积极争取市州财政支持,努力解决管辖单位调整后有偿服务收费减少所造成的经费不足问题,保证卫生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

　　五、全省卫生监督管辖权限调整工作结束后,要在全省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管辖权的卫生监督机构,要对被监管单位承担全部卫生监督职责,依法对被监管单位进行监督、监测和行政处罚,其他卫生监督机构不得越权审批、越级处罚。因监管不力出现问题的,要严肃追究具有管辖权的卫生监督机构的相关责任。

　　六、上级卫生监督机构可通过对基层卫生监督机构管辖的被监管单位进行监督的方式,加强对基层卫生监督机构的管理。但需对被监管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时,除法律规定外,应责成有管辖权的卫生监督机构实施。

　　七、以前关于分级管理的各项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关于调整全省卫生监督管辖权限的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适应建立和完善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的需要,规范全省卫生执法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明确工作职责,提高工作效率,根据国家理顺和完善现行卫生监督体制的要求,省卫生厅决定对全省卫生监督管辖权限进行调整,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现行卫生监督体制,建立结构合理、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程序明确、执法有力、办事高效的卫生监督新体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人民健康,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创造良好的卫生监督环境。

　　二、调整原则和方法
全省卫生监督管辖权限调整工作要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和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凡明确由省级管辖的卫生监督项目及单位,由省级卫生监督机构监管,凡法律、法规及规章未明确规定管辖权的,取消分级管理的管辖方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全部移交给市州、县(市)管辖。

(二)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由省级管辖的项目,原则上由省级卫生监督机构实施日常监管,对于因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完成监督频次的,省级卫生监督机构可在发证或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后,委托其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并对监管情况加强监督检查。
(三)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由省级管辖、此前委托市州管辖的项目,收归省级管辖。
(四)除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外,市州要将所在地城区范围以外管辖的单位,移交其所在地县(市)管辖。
(五)根据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要求,市、区卫生监督机构尚未合并的地区,有条件的可实行垂直管理模式,如仍实行市、区两级管理体制的,由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区协商确定市、区的管辖权限。
(六)移交下级卫生监督机构管辖的项目,如有超出其本级监测检验机构检测能力的,可由其委托同级或上级有检测资格和能力的单位承担检验、监测等技术工作。没有通过职业卫生(包括放射卫生)资质审定,不能对其管辖的职业卫生单位开展职业卫生监测、监护和职业病诊断工作的职业技术服务机构,可委托已通过资质审定的职业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七)同一法人单位原则上只能由其所在地1家卫生监督机构进行监管。
(八)本工作方案下发后,需要换发卫生许可证的,原卫生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收回,同时由新卫生监督机构发放卫生许可证。对有些条件已不符合发证卫生要求的单位,由新卫生监督机构下发限期整改意见书,对逾期仍未达到要求的依法处理。
(九)省级卫生监督管辖权限调整移交后,根据人随事走的原则,长春市卫生局要负责接收部分省级业务人员,并妥善处理好有关人员交接和工作安排等事宜。
　　三、调整时限
　　本方案下发后,省及各市州对本级管辖的单位要立即进行清理和调整,省级与各市州择期尽快进行交接,交接后1个月内,各地要完成换发卫生许可证工作。
　　各地对在调整卫生监督管辖权限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向省卫生厅反馈,以便尽快处理解决,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